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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云南省完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规范优化了土地流转管理和服务，积极化解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情况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情况。省委、省政府将土地确权工作作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性工作，动员全省各级各部门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克服山区面积大、雨季时间长、少数民族多、作业难度高等困难，精心组织、扎实推进。2018年11月，全省完成农村承包土地确权面积10973.1万亩，已确权面积占应确权面积11134万亩的98.6%；应颁发证书887.2万份，已颁发证书855.9万份，颁证率达96.5%。通过土地确权，摸清了全省农村土地承包家底，完善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为土地经营权流转、经营权抵押融资等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土地经营权流转情况。2018年，我省全面落实工商资本租赁农地分级备案制度，掌握工商资本租地情况，严格土地流转用途管制，严禁借土地流转之名搞“非农化”建设。积极引导流转双方使用合同示范文本，实现流转有登记、过程有管理、交易有规范。一是家庭承包耕地流转率持续提高。2018年全省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达到982.4万亩，比2017年增10%，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22.9%；流转出承包耕地的农户达185.6万户，比2017年增10.2%，占家庭承包经营农户数的21.4%。二是出租和转包是流转的主要方式。2018年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方式以出租（转包）为主，占流转总面积的80.6%；转让和股份合作占6.7%，另有6.8%的家庭承包耕地以其他形式流转。三是流转入专业合作社、企业的面积持续较快增长。从家庭承包耕地流转去向分析，流转入农户的面积达431.4万亩，比2017年增5.3%；流转入专业合作社的面积达112.2万亩，流转入企业的面积213.8万亩，分别比2017年增24.1%和17.8% 。四是土地流转规范化程度进一步提高。2018年签订耕地流转合同183.2万份，比2017年增4.3%。
（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情况。全省各级农业部门认真贯彻实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加强基层农村土地承包调解体系建设，完善制度，建立调解员队伍，加强能力建设，形成“乡村调解、县市仲裁、司法保障”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化解机制。目前，129个县（市、区）全部成立了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实现了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全覆盖。2018年，全省土地承包及流转纠纷发生数32084件，乡村调解纠纷数25664件，乡村调处率常年稳定在80%左右。2018年，有正式批文并聘用20人以上仲裁员的县级数达110个，占全省总数的85%；建立了调解仲裁固定场所的县（市、区）达122个，占全省总数的94%；有超过60%的乡镇正式批准设立或明确了土地承包调解委员会，有效维护了农村和谐稳定。
二、主要做法和成效
（一）完成土地确权，奠定土地经营权流转基础。为确保全省确权任务按时按质完成，工作中主要做到了“六个强化”：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全面统筹推进。全省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均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形成了各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农业部门组织实施，县、乡、村整体联动的工作格局，保障了土地确权工作稳妥有序开展。二是强化政策指导，保证统一规范。省级制定下发的一系列政策文件、技术细则，确保全省工作统一规范。三是强化资金支持，落实经费保障。省级财政在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按每亩10元标准配套补助，共落实省级补助资金91575万元。全省各州（市）级、县（市、区）级财政共配套补助资金70358万元。四是强化过程把关，保证成果质量。加强确权工作质量控制，重点把关资质关、设计关、检测关、准确关“四道关口”，将质量管控措施贯穿于确权工作全过程。五是强化宣传培训，营造浓厚氛围。制作了土地确权政策宣传片，编撰了《政策问答》《致全省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在各类媒体上进行了广泛宣传，大理州、红河州、怒江州等少数民族地区结合地方特点，独创了地方民族歌舞、小调等到农村进行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宣传表演。六是强化工作机制，推动任务落实。省、州（市）、县（市、区）、乡（镇）四级政府层层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目标责任书》；州（市）、县（市、区）、乡（镇）签订了《按时全面完成土地确权工作承诺书》，分级细化了具体目标和任务，有力推动了各级党委、政府抓土地确权工作的责任落实。
（二）积极引导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引导和规范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实施意见》（云办发〔2014〕46号）文件精神，进一步明晰土地产权关系，更好地维护农民集体、承包农户、经营主体的权益，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探索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加强管理服务，打造土地经营权流转支撑体系。按照农业部《关于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市场运行规范（试行）》文件精神，指导各地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市场建立健全交易运行规程，督促尚未建立流转交易市场的地方抓紧建立市场并完善规程，推动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维护交易双方合法权益，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健康发展。各地因地制宜积极开展农村产权交易市场或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目前全省建立了17个县级、150个乡镇级土地流转有形市场。
（三）开展纠纷调处，营造土地经营权流转良好环境。我省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通知》（云农经〔2018〕14号），指导各地建立健全“乡村调解、县市仲裁、司法保障”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机制。以实施农业部西部地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抓手，切实加强了县级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建设。全省开展调解仲裁法律宣传工作的仲裁委员会79个，占仲裁委员会总数的61%；开展调解仲裁工作的仲裁委员会67个，占全省仲裁委员会总数的47%，本年度省域内未发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重大群体性事件。通过全省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的开展，促进了农村和谐稳定。
三、下步工作打算
（一）做好土地确权扫尾工作。组织开展农村土地确权“回头看”，坚持逐户排查，认真核实纠错，查漏补缺，建立清单，实行销号管理，做到应确尽确，不落一户。加快省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管理应用平台建设，实现全省农村承包土地“一张图”，实现与不动产统一登记平台、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信息共享，与国家、州（市）、县（市、区）互联互通。继续核实完善土地确权成果信息数据，提高数据精准度和完整性，按时按质报送农业农村部。
（二）落实好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政策。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云南省是“三农”大省，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充分体现了对云南各族农民群众的极大关怀。下一步，将坚决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抓紧出台具体的实施意见，切实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加大宣传，使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群众全面准确了解党的农村土地政策，确保“长久不变”和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政策在云南省顺利实施。
[bookmark: _Toc6676][bookmark: _Toc24533][bookmark: _Toc1554]（三）优化土地流转管理服务。进一步推动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健全完善流转服务，为土地流转提供交易场所、中介服务和便利环境。积极开展土地权能完善试点，大力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的具体办法，建立配套的抵押、担保评估、资产处置和风险化解机制，赋予农村土地产权融资功能。鼓励推广以农业生产托管为代表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探索精准化土地流转管理服务，促进新型经营主体土地流转信息、生产经营信息和政府服务信息有效对接。健全土地纠纷调解仲裁机构，加强土地承包纠纷调处，改善工作条件，提高调解仲裁能力，及时有效化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
（四）切实加强业务支撑。认真贯彻落实《中农办 农业农村部 关于加强基层农村经营管理体系建设的意见》（中农发〔2019〕2号）文件精神，切实加强基层农村经营管理体系，加快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平台，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提供信息登记发布、合同签订、法律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服务。健全土地流转服务市场，探索建立土地流转双方价格协调机制、利益联结机制和纠纷调解机制，促进流转关系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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